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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王佳

本报讯 2月27日下午5时30分许，在
琼海高铁站安检口开展工作的黄警官发现，
安检仪出物口滚动带上有一黑色手提包（内
有现金 4900 余元，银行卡十余张、车钥匙一
个、驾驶证、化妆品等物品）无人认领，于是立
即通过车站广播寻找失主。最终，因无人认
领，黄警官只好将手提包放至执勤室内暂时

保管。
约半小时后，琼海车站派出所值班室内

的电话响起，一名女子语气急促地向警方求
助，称自己的手提包落在琼海高铁站，里面有
大量现金，希望民警帮忙找回。黄警官询问
后初步断定该女子可能是黑色手提包的失
主，于是让她到车站认领。

晚上7时20分许，一名穿着时髦的女子
匆匆赶到执勤室。经确认，该女子是手提包

的失主。清点完物品后，黄警官将手提包交
还失主。“谢谢警察同志，没有你可能我就找
不到我的包了。”

据悉，该女子姓孙，从山西来海南游玩，
当天下午要乘坐动车到陵水，因身上携带行
李较多，过安检时不慎将手提包遗忘在安检
口。动车出发后才发现包不见了，于是报警
向警方求助。好在手提包及时被黄警官发
现，孙女士又从陵水乘坐动车到琼海站认领。

两加油站附近搭违建
被儋州多部门拆除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2月26日下午，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东成镇政府、省公路局路政稽查三大队、东
成镇平地村委会、中石化琼西分公司等单位部门
联合执法，依法拆除G98儋州段环岛高速公路洋
浦服务区两个加油站范围内约10处，120平方米
违法建筑。

据悉拆除前一天，就G98儋州段环岛高速公
路洋浦服务区两个加油站范围内违建户经多次
教育、劝告无果问题，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
织协调东成镇政府、省公路局路政稽查三大队等
部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此次拆
除行动共出动60余人及2部挖掘机、6辆货车。

生产不合格产品

儋州两企业被罚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2月26日，儋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发
布的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显示，儋州海头运成木材
加工厂生产销售不合格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被
罚没款12500元，海南儋州绿通化工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不合格防水胶被罚款3780元。

2018年7月18日，儋州质监局执法人员依法
对儋州海头运成木材加工厂于2018年7月8日生
产的规格型号为（1900×915×14）mm，等级为B
等品的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经检验，检验项目“胶合强度”被判定为不合
格。经查实，该批产品已经全部销售，货值金额
22500元，违法所得1250元。记者了解到，儋州
质量技术监督局责令儋州海头运成木材加工厂停
止生产销售不合格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的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1250元，罚没款共计12500元。

2018年7月17日，儋州质监局执法人员对
海南儋州绿通化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
5月13日生产的规格型号为18kg/桶的有机共
聚物水泥基防水胶产品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经检验，检验项目“游离甲醛”被判定为不合
格产品。该批不合格有机共聚物水泥基防水胶
抽样基数20桶，销售价为126元/桶，成本价为
89元/桶，货值金额2520元，因产品尚未销售，故
无违法所得。记者了解到，儋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责令海南儋州绿通化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停止
生产不合格有机共聚物水泥基防水胶的违法行
为，没收20桶不合格有机共聚物水泥基防水胶，
并处罚款3780元。

□记者 苏钟

本报讯“海口一处生态环境林地正在遭
受人为的破坏！”接到群众举报后，海口秀英区
属地相关负责人带队火速赶往事发地点，当场
抓获正在故意损毁生态树木的2名违法人员，

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据了解，2月26日，秀英区相关部门接到

群众举报，东山镇琼东路东侧上北星村某生
态环境林地遭受破坏。接到群众举报后，秀
英区相关负责人带队火速赶往事发地点，当
场抓获正在故意损毁生态树木的违法人员陈

某、周某。
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陈某、周某对故

意损毁政府生态树木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经审核审批，秀英区相关部门决定给予违法人
员陈某、周某分别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并
立即送入海口市拘留所执行。

□记者 畅凯 文/图（视频截图）

本报讯 2月27日晚上8时50分许，临高县
新盈镇红民街一民宅一名男子在其父亲的面前被
捅身亡。两名男子蒙面行凶后，在逃离时燃放鞭
炮，疑似试图掩盖被害人父亲的呼救声。昨日凌
晨4时许，临高警方将两名嫌疑人陈某武、陈某清
捉拿归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据了解，当晚事发前，死者的母亲正在家中院
子内洗碗，死者父亲在客厅看电视，死者当时在客
厅内低头玩手机。当晚8时45分许，两名身穿黑
色外套的蒙面男子出现在死者家门前，一人望风，
一人闯进屋内行凶。

死者父亲回忆称，当时蒙面男子一进屋，一句
话没说，直接从身后掏出刀子，当着他的面对他儿
子行凶。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声呼救，蒙面男子闻
声便往外逃离。死者父亲称，儿子被捅后向他求

救，蒙面男子在逃离过程中听到儿子呼救后，再次
返回现场持刀捅向其儿子，随后逃离现场。死者
父亲追出时凶手突然燃放鞭炮，或许是想掩盖其
呼救声，趁机逃离。

事发后，闻讯赶来的邻居拍摄了现场视频。
视频显示，死者身上有多处伤口，躺在血泊里。

记者昨日上午从临高警方了解到，2月27日
晚8时50分左右，临高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临高县新盈镇红民街有一男子被人持刀
捅伤。

接警后，临高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指派辖
区新盈派出所、刑侦大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工
作。受害人随即送医救治，当晚22时许，受害人
因伤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了解到，昨日凌晨4时许，犯罪嫌疑人陈
某武、陈某清已被警方抓捕归案。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临高男子家中
被捅身亡

警方昨已将2名嫌疑人捉拿归案

损毁生态树木被举报 海口2男子
被行拘15日

车辆监控视频显示，当天19时16分，51
路司机王和明和乘务员王海英运营车辆离
开桂林洋市场站台后不久，王海英突然发现
对面车行道一辆皮卡车前轮在冒烟，不时有
火苗蹿出。“对面那辆车着火了，快点救火，
我去拿灭火器！”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王
海英马上将情况告知王和明，并跑到车厢后
面拿灭火器。

当时天空下着小雨，皮卡车前轮冒出浓
烟，并有火苗出现。王和明立即靠边停车，
从王海英手里接过灭火器后快速跑下车。
由于车上还有乘客，王海英便留在车上向乘

客解释。
王和明赶到现场发现，皮卡车车主十

分焦急，手足无措，手里只有一个空的矿泉
水瓶，没有任何灭火器材。为防止发生意
外情况造成受伤事故，王和明让车主与自
燃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迅速拔掉灭火器插
销，从不同角度对冒烟的前轮部位喷去。
由于着火时间不长，灭火操作得当，不到20
秒时间，车辆前轮火苗很快被扑灭，也没有
冒烟。确认不会复燃后，王和明将现场交
给车主处理，还没等车主反应过来就拿着
灭火器回到车上继续开车运营。

皮卡车前轮冒烟自燃 海口51路公交车
司乘人员20秒灭火

本报讯 2月25日晚，海口桂林洋市场路边一辆皮卡车冒烟自燃，恰
好海口51路公交车司机王和明和乘务员王海英驾驶车辆路过时发现，
并及时停车帮忙灭火。 记者 沈丽焕 文/图

女子动车站安检忘拿包 警官发现
归还获赞

王和明接过灭火器王和明接过灭火器（（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